
此 乃 要 件 　 請 即 處 理

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六日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通函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

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通函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

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閣下如對本通函任何方面有任何疑問，應諮詢　閣下之股票經紀或其他持牌證券交易商、

銀行經理、律師、專業會計師或其他專業顧問。

閣下如已將名下之景福集團有限公司股份全部售出，應立即將本通函連同隨附之代表委任

表格送交買主或經手買賣之銀行、股票經紀或其他代理商，以便轉交買主。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80）

可能構成非常重大出售事項
之出售建議

股東週年大會通告

景福集團有限公司謹訂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七日（星期二）中午十二時正假座香港九龍彌
敦道118-130號 The Mira Hong Kong 十八樓宴會廳舉行股東週年大會，大會通告載於本通函
第20頁至第22頁。無論　閣下能否出席大會，務請按照隨附之代表委任表格上印列之指示
填妥表格，並無論如何須於大會指定舉行時間48小時前交回本公司之註冊辦事處。　閣下
填妥及交回代表委任表格後，仍可親身出席大會並於會上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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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通函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語具有以下涵義：

「股東週年大會」 指 本公司謹訂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七日（星期二）中午十二
時正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大會通告載於本通函第20頁至
第22頁

「聯繫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述之涵義

「董事會」 指 本公司之董事會

「本公司」 指 景福集團有限公司，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其股份
於聯交所主板上市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出售建議」 指 根據本通函所載條款出售銷售股份之建議

「銷售股份」 指 景福證券所持有之1,314,000股港交所股份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港交所」 指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
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

「港交所股份」 指 港交所股本中每股面值1港元之股份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景福珠寶」 指 景福珠寶集團有限公司，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為
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

「景福證券」 指 景福證券有限公司，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為本公
司之全資附屬公司

「業主」 指 丹威置業有限公司，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為楊志
誠置業之全資附屬公司

「最後實際可行日期」 指 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二日，即本通函付印前就確定本通函
所載若干資料之最後實際可行日期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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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價格」 指 每股銷售股份40港元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證券及期貨條例」 指 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

「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25港元之股份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楊志誠置業」 指 楊志誠置業有限公司，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為本
公司之主要股東

「港元」 指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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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80）

董事： 註冊辦事處：
楊秉樑 香港
鄧日燊 德輔道中30-32號
鄭家安 景福大廈
楊秉剛 9樓
馮頌怡
王渭濱*

何厚浠*

冼雅恩*

楊嘉成*

劉道頤**

鄭家成**

陳則杖**

* 非執行董事
** 獨立非執行董事

敬啟者：

可能構成非常重大出售事項
之出售建議

股東週年大會通告

緒言

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二日公佈建議更新股東授權，向獨立第三者出售景福證券所
持有之銷售股份。根據上市規則，該建議可能構成本公司之非常重大出售事項。

本通函旨在向　閣下提供出售建議之進一步詳情及召開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之股東週年大會，以考慮並酌情通過批准出售建議所需之普通決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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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建議

將出售之資產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八日，本公司獲股東授權，由二零一零年十月三日起計之一年內，
可透過聯交所在場內按當時市價，向獨立買方出售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景福證券所持有最
多達1,314,000股港交所股份，此授權將於二零一一年十月二日失效。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
期，景福證券並無出售任何該等港交所股份。本公司建議更新股東授權，由二零一一年十
月三日起計之一年內，可透過聯交所在場內按當時市價（每股銷售股份將不少於40港元），
向獨立買方出售銷售股份。

港交所於香港註冊成立，其擁有及管理香港唯一的證券交易所及期貨交易所以及彼等相關之
結算所。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其除稅前純利分別約為5,542,000,000

港元及5,954,000,000港元，而其除稅後純利分別約為4,704,000,000港元及5,037,000,000港元。
景福證券於該兩個年度就銷售股份分別獲派發股息合共5,164,020港元及5,518,800港元。

銷售股份佔港交所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三十一日之已發行股本（即本公司所知有關港交所已發
行股本之最新資料）約0.122%。此等股份乃港交所於二零零零年派發予景福證券（其為聯交
所成員），作為根據港交所上市前之一項協議安排而註銷景福證券所持聯交所股份之代價。
銷售股份於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二日的賬面值約為190,793,000港元。港交所於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資產總值約為47,884,000,000港元。

景福證券將套取的盈利相當於出售任何銷售股份扣除費用後所得款項淨額。

釐定最低價格之基準

釐定每股銷售股份的最低價格為40港元時，本公司已考慮多項因素包括（但不限於）：

(i) 港交所的估計盈利

根據港交所發佈之資料，在二零零一年至二零一零年共十個財政年度內，港交所的盈
利及聯交所平均每日成交金額（「成交值」）兩者之間存在一致性的相互關係，港交所盈
利與成交值之比率並維持窄幅上落，其平均數為7.47%。成交值為影響港交所盈利之主
要潛在因素，彼等一致性的表現正好說明成交值與港交所盈利兩者之間的高度性相互
關係，而從中引申出來的港交所估計盈利應為合理之數據。

由於成交值與香港股票市場每年度之市場總值兩者之間存在一致性的相互關係，故而
根據過往十年香港股票市場之平均市場總值去估計二零一一年之預計成交值。將盈利
與成交值之平均比率乘以二零一一年之預計成交值，即可得出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港交所的估計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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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可資比較的上市證券交易所的估計市盈率

根據彭博通訊及╱或其他發佈資料的統計，（其中包括）可資比較的多間上市證券交易
所（「可資比較者」）二零一一年的估計市盈率，亦曾加以考慮；挑選的標準包括(a)按二零
一零年當地本土市值的規模計名列全球十大的證券交易所；及(b)其股份已上市買賣。
基於上述第(i)段所得出的港交所估計盈利，以及港交所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的發
行股份總數為1,078,949,163股，乘之以可資比較者二零一一年的平均估計市盈率，即可
得出港交所的估計股份價格（「估計價格」）。

(iii) 策略性緩衝比率

出售建議之目的為求提供景福證券靈活性，使其有效率地於市場上出售銷售股份，以
套取其持股之盈利，並有效地採取行動，以回應迅速多變的香港股票市場。為求提供
上述靈活性，因而設定策略性緩衝比率（「策略性緩衝比率」）以計算最低價格。策略性
緩衝比率乃按以下合理之假設而釐定：

(a) 策略性緩衝比率應代表估計價格之適度折讓，以便計算最低價格；及

(b) 港交所股份的價格應根據其在過往財政年度內基於有效率市場的財務表現而反映
其市場估值。

在釐定策略性緩衝比率時，亦曾考慮自港交所上市日以來，於緊隨刊登全年業績公佈
後的交易日起至刊發下一年度全年業績公佈的交易日止（「業績公佈後期間」），每期間
港交所股份的最低收市價與港交所股份的成交量加權平均價的歷史性折讓。

為求提供本公司最高之靈活性，以便在為期一年之授權期內決定擬售港交所股份的確實
時間，本公司認為應採納業績公佈後期間內港交所股份的平均價格的平均差距約36.07%

為策略性緩衝比率。據此，基於上述第(ii)段所列港交所股份的估計價格，在應用策略
性緩衝比率後計算出來的最低價格，估計每股銷售股份約為40港元。

本公司已就釐定最低價格委任新百利有限公司為其財務顧問。新百利有限公司認為，釐定
最低價格的基準公平合理。

提出出售建議之理由

按照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港交所股份於聯交所所報的每股之買入收市價145.2港元計算，出售
銷售股份的總代價約為190,793,000港元。倘港交所股價上升，出售銷售股份可能構成本公司
之非常重大出售事項，因而須根據上市規則取得股東批准。為提供景福證券靈活性，使其
有效率地於市場上出售銷售股份，以套取其持股之盈利，董事事先向股東徵求授權。董事
認為，出售建議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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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預期本公司應會在各種不同情況下行使授權，包括（但不限於）(i)出售價格理想，值得
套取其持股之盈利；(ii)遇上合適的投資契機，而董事經考慮各種不同集資渠道後，認為出
售全部或部份銷售股份並利用所得款項投資該等合適投資契機乃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
利益；(iii)如遇上市況及╱或經濟環境及╱或本集團財政狀況逆轉，而董事經考慮各種不時
可供採納的方案後，認為出售全部或部份銷售股份並利用所得款項減低負債及╱或應付任
何不時的營運資金需求乃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及(iv)董事認為行使授權乃符合本
公司及股東整體利益的任何其他情況。鑒於本公司無法確定上述所有情況之發生，亦無法
確定上述所有情況發生的確實時間，故此，本公司需事先徵求股東授權，以便適時採取行
動以回應市場，將本公司庫務職能的效率及效能盡量發揮。

最低價格並非本公司出售銷售股份的預期目標價，但釐定最低價格有助股東就出售建議的
投票取向作出知情的決定，在出售建議取得股東批准的情況下，最低價格亦為本公司提供
充分的靈活性，可於一年的授權期限內，在現時多變的市況及經濟環境，再顧及本集團的
預計財政狀況下，可適時、有效及迅速地採取行動，以保障本公司及股東的利益。

目前，董事計劃持有銷售股份作為長線投資，所以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無意即時出售任何
銷售股份。

所得款項用途

出售建議之所得款項擬用作本集團之額外營運資金及減低本集團之負債。

上市規則規定

本公司將於出售銷售股份（或由(a)出售建議獲得批准之日期；或(b)有關早前出售的公佈之日
期（以較後者為準）起計其累計數額）構成上市規則之須予公佈交易時另行作出公佈。

實行出售建議後對本集團財務狀況之影響

景福證券根據出售建議沽售任何銷售股份，將會於有關沽售日期增加本集團之資產值，增
加數額為所得款項淨額減除銷售股份賬面值後之差額，並增加本集團於有關財政年度之盈
利，但不會影響本集團之負債。

出售建議項下銷售股份之收益表及估值

以下為根據上市規則第14.68(2)(b)(i)條列出之銷售股份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
個年度各年度之收益表及估值。董事認為，該等資料由本集團之相關賬冊及記錄妥為摘錄，
並妥為編製。本集團已聘請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審閱該等資料，彼等已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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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核證工作準則第3000號作出比較，並認為該等資料由本公司
妥為摘錄於本集團之相關賬冊及記錄，並妥為編製。

(i) 收益表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股息收入（附註） 7,739 4,783 5,230

年內之溢利 7,739 4,783 5,230

 附註：股息收入來自有關年內之銷售股份。

(ii) 估值

於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按出售建議之可供出售投資（附註） 96,185 170,294 221,671

 附註：銷售股份之估值乃根據聯交所於相關結算日所報之收市價而釐定。

本集團之財務及營運前景

本集團主要從事黃金首飾、珠寶、鐘錶、高級時尚貨品及禮品零售，金條買賣，證券經紀
業務及鑽石批發。

展望未來，本集團相信，憑藉與中國大陸毗鄰、產品包羅萬有及價格無可比擬般優惠等種
種優勢，香港仍將繼續為中國大陸顧客購物目的地之不二之選。預料本港零售行業仍將繼
續受惠於中國大陸顧客對奢侈品之殷切需求。雖然零售行業持續增長，惟是持續上漲之店
舖租金、物料成本、薪金及其他營運成本勢將導致利潤水平維持偏低，並且令業界面臨不
斷競爭之挑戰。為抗衡此等不利因素，本集團將致力擴大產品種類，尤其引進更多獨家代
理的奢華品牌，並審慎地進一步擴展在中國大陸龐大消費市場內之業務。本集團位於美麗
華商場內之新店，亦將於本年底前開業。

為求擴展業務，本集團將會努力物色理想地點以求不斷擴展現有之零售店舖網絡，透過舉
辦不同類型之市場推廣及宣傳活動以期進一步推廣品牌，並尋求合適之機遇以便發展其他
業務。管理層亦將繼續採取嚴格之成本控制措施藉以改善本集團之成本效益，並為員工設
計更多培訓課程以配合本集團未來之業務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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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週年大會

本公司謹訂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七日（星期二）中午十二時正假座香港九龍彌敦道118-130
號 The Mira Hong Kong十八樓宴會廳舉行股東週年大會，大會通告載於本通函第20頁至第22
頁。股東週年大會各項決議案將會以投票方式表決。

第5A項決議案將會提呈為普通決議案，以通過授予董事會一般授權配發、發行及處理不超
過本公司於該決議案通過當日已發行股本總面值之20%。

第5B項決議案將會提呈為普通決議案，以通過批准出售建議。

本通函隨附適用於股東週年大會之代表委任表格。無論　閣下能否出席股東週年大會，務
請按照代表委任表格印列之指示填妥該表格，並於股東週年大會指定舉行時間48小時前交
回本公司之註冊辦事處。　閣下填妥及交回代表委任表格後，仍可親身出席大會並於會上
按　閣下意願投票。

在股東週年大會上並無股東須放棄投票權。

推薦意見

董事認為出售建議乃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股東之整體最佳利益，故推薦　閣下投票
贊成將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呈通過批准出售建議之決議案。董事計劃以所持有之本公司股
權全數投票贊成有關決議案。

其他資料

另請留意本通函附錄所載之其他資料。

此致

列位股東　台照

主席
楊秉樑
謹啟

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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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財政狀況

業績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之經審核業績錄得股東應佔全面收益為
90,865,000港元，而上年度股東應佔全面收益為145,497,000港元。每股盈利為8.0港仙。本年
度之全面收益明顯減少主要乃由於零售店之租金開支大幅增加所致。

本集團一直致力為顧客引進世界各地最新穎及最超卓之珠寶鐘錶。本年度內，本集團推出
一系列設計時尚及手工精細之新產品，包括獨特之18K金鑽手鐲，以及能變奏出無限精彩及
配搭的「心情指環」。

本年度內，本集團於香港開設了四間零售店 - 包括位於尖沙咀「The One」商場內之旗艦店、
位於太古廣場內之第二間「愛彼錶」專門店、位於中建大廈內之一間獨家代理品牌之鐘錶專
門店及位於銅鑼灣皇室堡內之第二間景福零售店，並於中國大陸開設了三間Masterpiece by 

king fook新店，分別位於蘇州、上海及北京。位於尖沙咀之主要零售店因應美麗華商場進行
內部裝修工程而於二零一零年八月結業。本年度內，本集團並將數間業務未如理想之零售
店予以結束。

本集團亦曾進行一連串之市場推廣活動以提升品牌之認受性，重點活動包括贊助著名紐約
百老滙音樂劇「芝加哥」首演之夜及「蔡琴海上良宵2010演唱會」。本集團獨家代理之其中一
個鐘錶品牌 Jacob & Co 亦已邀請得國際武打巨星及導演甄子丹先生出任為其代言人。本年
度內，本集團並榮獲仁愛堂之「傑出仁愛品牌大獎」及明報之「星級企業大獎」。

本年度內，本集團取得兩個瑞士鐘錶品牌 Robert & Fils 1630及Laurent Ferrier Genève之獨家經
銷權；前者由出身於一個在瑞士那沙泰爾擁有400多年歷史之顯赫鐘錶世家之Gilles Robert所
創立，後者則由曾服務於一家生產頂級鐘錶之著名瑞士鐘錶製造商超過30年之Laurent Ferrier

所創立，此品牌之手錶並取得法國貝桑松天文臺認証之嘉許證書。

受惠於中國大陸顧客之持續增加及彼等之強勁消費力，本集團之黃金首飾、珠寶、鐘錶、
高級時尚貨品及禮品零售業務有所增長，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收入為
1,196,948,000港元，與上年度比較上升6%。然而，由於零售店之租金開支大幅增加，本年度
之溢利亦因此大幅削減。

本集團證券經紀部之佣金收入因業內競爭激烈而較上年度減少近20%至6,108,000港元。由於
本年度內黃金價格持續攀升及屢創新高，本集團之金條買賣營業額與上年度比較倒退10%，
收入只錄得25,934,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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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透過香港之庫務部為其所有業務之營運資金集中統籌，此政策更能有效監控財資活
動及減低平均融資成本。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及流動負債分別約為1,034,781,000港元及
228,924,000港元，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約為69,799,000港元，須於五年內償還之無抵押銀行貸
款約為146,166,000港元及須於一年內償還之無抵押金商貸款約為27,042,000港元。本集團之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包括存放於中國之銀行並以人民幣入賬之結餘約為4,998,000港元。所有
銀行貸款均以港元及美元入賬，並按不同之年利率計息。

基於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之借貸總額約為173,208,000港元，股東應佔股本及
儲備約為1,020,512,000港元，整體之借貸與資本比率維持於17%之健康水平。

本集團定期檢討其外滙風險，並認為其外滙風險甚少。

本集團大部份之資產與負債、收益及付款均以港元計算。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重要投資主要包括1,314,000股總值約221,671,000港元
之港交所股份及於海外上市債務及股本證券之可供出售投資，總值約14,667,000港元。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預期並無任何重大之或然負債。

抵押

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並無將其資產作出任何抵押。

僱員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合共約有381名僱員。僱員（包括董事）之薪酬乃按彼
等之工作性質、經驗以及對本集團作出之貢獻而釐定，僱員更可按表現獲得花紅以作為獎
勵。本集團並提供員工培訓計劃，以改善顧客服務及員工之質素。

本公司已採納購股權計劃，購股權可授出予本集團之僱員及董事，以鼓勵彼等對本集團之
業務作出貢獻。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並無授出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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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務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即本通函付印前就確定有關本債務聲明之資料之最後實際可行日
期）辦公時間結束時，本集團有未償還借貸約178,601,000港元，包括無抵押長期銀行貸款約
55,000,000港元、無抵押短期銀行貸款約94,999,000港元及無抵押金商貸款約28,602,000港元。
本集團並無抵押或擔保借貸。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就一般經常性業務而產生或然負債。

為求作出上述之債務聲明，外幣數額經已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辦公時間結束時按當時
之大約滙率換算為港元。

除上文所述者及集團內公司間之負債外，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辦公時間結束時，本集
團概無任何未償還之銀行貸款、銀行透支及承兌負債或其他類似債務、債券或其他借貸資
本、按揭、抵押、融資租約或租購承擔、擔保或其他重大或然負債。

營運資金

經考慮本集團之內部資源及可用銀行信貸連同出售建議所得款項淨額，董事認為本集團有
足夠營運資金應付由本通函日期起計最少十二個月之資金所需。

重大不利變動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據董事所知，自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即本公司最近期公佈之經審
核財務報表之編製日期）以來，本集團之財務或營業狀況或前景概無任何重大不利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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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未經審核備考財務資料

以下為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之未經審核綜合備考資產淨值報表及截至該
日止年度之未經審核綜合備考收益表（統稱「未經審核備考財務資料」），乃根據上市規
則第4.29條編製，以說明出售建議如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完成對未經審核綜合備
考資產淨值報表之影響，及如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完成對未經審核綜合備考收益表
之影響。

未經審核備考財務資料之編製僅作說明用途。因其性質所限，或未能真實反映本集團
於出售建議完成後之財政狀況或業績。

未經審核備考財務資料乃根據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財
務報表所載，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之經審核綜合資產淨值及截至該日止
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收益表而編製，並作出有關附註所述之備考調整。(i)直接與出售建
議有關且與日後事項或決策概無關連及(ii)有事實支持之出售建議之備考調整之說明，
乃概述於有關附註內。

本集團之未經審核備考財務資料乃根據多項假設、估計及不明朗因素而編製。隨附本
集團之未經審核備考財務資料之原意並非說明出售建議如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完成（適用於未經審核綜合備考資產淨值報表）及如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完成（適用於
未經審核綜合備考收益表）本集團可達致之實際財政狀況或業績。編製本集團之未經審
核備考財務資料之原意亦並非預測本集團之未來財政狀況或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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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未經審核綜合備考資產淨值報表

經審核 未經審核備考
二零一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備考調整
二零一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附註1） （附註2） （附註3）

資產及負債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40,836 40,836

投資物業 790 790

共同控制實體權益 22 22

可供出售投資 237,386 (221,671) 15,715

其他資產 2,196 2,196

281,230 59,559

流動資產
存貨 800,689 800,689

應 收賬項、按金及
預付費用 142,370 142,370

按 盈虧訂定公平價值
之投資 20,009 20,009

代 客戶持有之信託
銀行結存 1,914 1,914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69,799 190,583 (450) 259,932

1,034,781 1,224,914

流動負債
應付賬項、已收按金、
　應付費用及遞延收入 116,209 116,209

應付共同控制實體款項 22 22

應付稅項 4,485 4,485

金商貸款，無抵押 27,042 27,042

銀行貸款，無抵押 81,166 81,166

228,924 228,924

流動資產淨值 805,857 995,990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087,087 1,055,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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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審核 未經審核備考
二零一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備考調整
二零一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附註1） （附註2） （附註3）

非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無抵押 65,000 65,000

長期服務金撥備 1,431 1,431

66,431 66,431

資產淨值 1,020,656 989,118

附註：

1. 有關調整乃反映假設出售建議項下之1,314,000股港交所股份將全數按每股港交所股份145.2港元
之價格（根據港交所股份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在聯交所之買入收市價）出售，本集團將按出售建
議產生之估計所得款項淨額收取現金約190,583,000港元（已扣除手續費約210,000港元（即所得款
項總額之0.11%））。

2. 有關調整乃反映出售建議項下已列作「可供出售投資」之1,314,000股港交所股份於二零一一年三
月三十一日之賬面值約為221,671,000港元。

3. 有關調整乃反映有關出售建議之估計相關費用（將由本集團以現金支付）約450,000港元，有關費
用直接與出售建議有關，並根據多個工作機構之最新報價計算。

4. 於過往年度，本集團出售列作「可供出售投資」之港交所股份，有關出售之淨盈利毋須繳納香港利
得稅。因此，董事認為，基於有關投資之資本性質，建議出售已列作「可供出售投資」之1,314,000

股港交所股份（附註2）之淨盈利將毋須繳納香港利得稅。根據本公司之經驗，並無任何潛在稅務
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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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未經審核綜合備考收益表

經審核
截至

二零一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備考調整

未經審核備考
截至

二零一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附註1） （附註2） （附註3）

收入 1,263,852 1,263,852

銷售成本 (910,174) (910,174)

毛利 353,678 353,678

其他經營收入 17,518 (5,230) 19,839 170,294 202,421

分銷及銷售成本 (243,285) (243,285)

行政開支 (78,853) (78,853)

其他經營開支 (2,673) (2,673)

經營溢利 46,385 231,288

融資成本 (2,741) (2,741)

應 佔共同控制實體
之虧損 (83) (83)

除稅前溢利 43,561 228,464

稅項 (8,992) (8,992)

本年度溢利 34,569 219,472

本 年度溢利╱（虧損）
應佔部份：

　本公司股東 34,605 (5,230) 19,839 170,294 219,508

　少數股東權益 (36) (36)

34,569 219,472

附註：

1. 有關調整乃反映出售建議如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完成，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就1,314,000股港交所股份撥回所收取之股息收入。

2. 有關調整為假設出售建議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已完成所產生之淨盈利約19,839,000港元之調
整，並已計入下列各項：

(a) 假設出售建議項下之1,314,000股港交所股份將全數按每股港交所股份145.2港元之價格（根
據港交所股份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在聯交所之買入收市價）出售，本集團將獲得之估計所
得款項淨額約190,583,000港元（已扣除手續費約210,000港元（即所得款項總額之0.11%））；

(b) 將會出售之1,314,000股港交所股份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之賬面值約170,294,000港元；及

(c) 有關出售建議之估計相關費用約450,000港元，乃根據多個工作機構之最新報價計算。

3. 有關調整為假設出售建議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已完成，將已列作「可供出售投資」之1,314,000
股港交所股份之累計重估盈餘約170,294,000港元予以變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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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申報會計師就有關出售建議之未經審核備考財務資料發出之函件

以下為本公司之申報會計師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香港執業會計師）發
出之函件全文，以供收錄於本通函：

敬啟者：

致景福集團有限公司（「貴公司」）董事有關未經審核備考財務資料之會計師報告

吾等謹就　貴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貴集團」）之未經審核備考財務資料作出報告。
未經審核備考財務資料乃由　貴公司董事編製，僅供說明用途，旨在提供有關建議出
售1,314,000股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股份（「出售建議」）對所呈列之財務資料可能
構成之影響之資料，以供收錄於　貴公司於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六日刊發之通函（「通
函」）中之附錄二。未經審核備考財務資料之編製基準載於通函附錄二「本集團未經審核
備考財務資料」一節。

貴公司董事及申報會計師之個別責任

貴公司董事須全權負責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4.29

段之規定及參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會計指引第7號「編製備考財務資料以供收錄於
投資通函」編製未經審核備考財務資料。

吾等之責任在於按照上市規則第4.29(7)段之規定對未經審核備考財務資料發表意見，並
向　閣下報告。對於吾等以前所發出之任何有關編製未經審核備考財務資料所採用之
財務資料之報告，除對於報告發出當日獲發報告之人士外，吾等概不承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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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之基準

吾等之工作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投資通函呈報準則第300號「有關投資通
函之備考財務資料之會計師報告」進行。吾等之主要工作乃包括比較未經調整之財務資
料與資料來源，考慮支持調整之證據，以及與　貴公司董事討論未經審核備考財務資
料。有關工作並無獨立審閱任何相關財務資料。

吾等在策劃及進行工作時，均以取得一切認為必需之資料及解釋為目標，以為吾等提
供充分之憑證，就　貴集團未經審核備考財務資料乃由　貴公司董事根據所述基準（有
關基準與　貴集團之會計政策一致）妥為編製，而所作調整對根據上市規則第4.29(1)段
之規定披露之　貴集團未經審核備考財務資料而言乃屬適當，作合理之確定。

吾等執行的工作並不構成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計準則或香港審閱業務準則下
的審計或審閱，因此，吾等並無就未經審核備考財務資料作出任何確認。

貴集團未經審核備考財務資料乃根據　貴公司董事之判斷及假設編製，僅作說明用途，
基於其假定性質所限，無法確定或預測將於日後出現之任何情況，亦無法顯示以下狀
況：

- 貴集團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或今後任何日期之財政狀況；或

- 貴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或於今後任何期間之業績。

意見

吾等認為：

a. 貴集團未經審核備考財務資料乃　貴公司董事根據所述基準妥為編製；
b. 該等基準與　貴集團之會計政策一致；及
c. 對根據上市規則第4.29(1)段之規定披露之未經審核備考財務資料而言，所作調整乃

屬適當。

此致

香港
德輔道中30-32號
景福大廈9樓
景福集團有限公司
列位董事　台照

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執業會計師
李穎賢
執業證書編號P05035

謹啟

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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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聲明

本通函載有根據上市規則而提供有關本集團之資料。董事對本通函所載資料共同及個別承
擔全部責任。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知及所信，本通函所載資料在各
重要方面均準確完備，並無誤導或欺詐成份，亦無遺漏任何事項，致使本通函或其所載任
何陳述產生誤導。

權益披露

董事權益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董事於本公司股本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第8分部
之條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包括彼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之該等條文被當作或視
為擁有之權益），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登記於該條文所述之登記冊中之權益，
或根據上市規則中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如
下：

姓名 股份數目 權益性質 股權百分比

鄧日燊先生 18,619,000 （附註1） 4.28%

鄭家安先生 1,748,000 個人 0.40%

何厚浠先生 3,170,000 公司（附註2） 0.73%

附註：

1. 3,585,000股為個人權益，而15,034,000股則為公司權益，該等股份由Daily Moon Investments Limited持有，鄧先
生持有該公司100%權益。

2. 該等股份由德雄（集團）有限公司持有，何先生持有該公司40%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概無董事或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
任何聯繫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根據證券及
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第8分部之條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包括其根據證
券及期貨條例之該等條文被當作或視為擁有之權益及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

條須登記於該條文所述之登記冊中之權益或淡倉，或根據上市規則中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
券交易的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概無董事身為一間在本公司之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
貨條例第XV部第2及第3分部之條文須向本公司披露權益或淡倉之公司之董事或僱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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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機構於本集團之權益

本附錄「專業機構資格」一段所述之專業機構，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並無擁有本集團任何
成員公司之股權，亦無任何權利（不論可否依法強制執行）認購或提名他人認購本集團任何
成員公司之證券。

於資產之權益

除下文「於合約或安排之權益」一段所披露者外，自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即本公司最近
期公佈之經審核財務報表之編製日期）以來，董事或本附錄「專業機構資格」一段所述之專業
機構概無於本集團之任何成員公司所買賣或承租或擬買賣或擬承租之任何資產中擁有任何
直接或間接權益。

於合約或安排之權益

(a) 本公司與楊志誠置業以1港元之總代價訂立無固定約滿期之使用權協議，由一九九八年
十二月七日起，本公司享有以「景福」定名之專有權利商標，於世界各地經營金銀珠寶
之產品設計、製造及分銷。

(b) 景福珠寶與楊志誠置業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一日訂立汽車租賃協議，據此景福珠寶租用
楊志誠置業之一輛汽車，年租1港元，由二零一一年四月一日起，每十二個月自動續期
一次，直至一方給予另一方提前一個月之終止通知為止。

(c) 景福珠寶（作為承租人）與 Fabrico (Mfg) Limited（其為楊志誠置業之全資附屬公司）於二
零一一年四月十一日訂立租約，租用九龍彌敦道88號安樂大廈四樓F室，由二零一一年
四月一日起為期兩年，月租為25,000港元（不包括差餉）。

(d) 本公司及景福珠寶（作為承租人）與業主於二零一一年七月八日訂立七份租約，租用香
港德輔道中三十至三十二號景福大廈（「景福大廈」）地庫、地下、閣樓、三樓、五樓、
六樓、八樓、九樓及十樓，由二零一一年八月十六日起為期兩年，月租總額為781,465

港元（不包括管理費及空調費每月合共54,810港元及差餉）。

(e) 本公司與業主於二零一一年七月八日訂立協議，據此本公司可使用景福大廈三樓（由本
集團用作會議室）的傢俬及裝置，由二零一一年八月十六日起為期兩年，月費為25,480

港元。

楊秉樑先生及楊秉剛先生連同彼等之其他家族成員控制楊志誠置業之管理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董事概無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仍然有效且對本集團業務整體而言乃屬
重大之合約或安排中擁有任何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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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合約

本公司與 Verbal Company Limited（「Verbal」）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一日訂立顧問服務協議，據
此，Verbal 向本集團提供楊秉樑先生之服務，全年之顧問費為3,120,000港元，另按表現支付
獎勵性花紅。楊秉樑先生及鄧日燊先生為 Verbal 之董事，楊秉樑先生持有 Verbal 之實益權
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概無與任何董事或擬委任
之董事訂有或擬訂立服務合約（不包括於一年內屆滿或本集團可於一年內不作賠償（法定賠
償除外）而終止之合約）。

競爭業務

鄭家成先生為周大福珠寶金行有限公司（「周大福」）之董事。周大福之金飾珠寶及鐘錶零售
業務可能對本集團之同類業務構成競爭。

冼雅恩先生為萬雅珠寶有限公司之董事總經理。萬雅珠寶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萬雅集
團」）之鑄模及手製珠寶之製作及銷售業務可能對本集團之同類業務構成競爭。

鄧日燊先生為恒生銀行有限公司（「恒生」）之董事。恒生之金條買賣、證券經紀及外幣找換
等業務可能對本集團之同類業務構成競爭。

本集團由富有經驗且獨立於上述董事之高級管理人員管理其業務，因此本集團之業務能夠
在獨立於周大福、萬雅集團及恒生各自之業務之情況下，按一般商業條款進行。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概無董事直接或間接於與本集團之業務構成競
爭或可能構成競爭之業務中擁有任何利益。

訴訟

本集團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發現景福證券之一名前董事涉嫌挪用屬於該
附屬公司客戶之證券，該批證券之總市值約為28,800,000港元。本集團於這方面擁有保款為
15,000,000港元（需支付墊底費3,000,000港元）之保單。景福證券於二零一一年二月展開訴訟
行動，控告有關保單之保險承包公司，並根據保單之條款要求索償共16,000,000港元，包括
受保範圍內所蒙受之損失15,000,000港元及因進行有關調查所支付之費用1,000,000港元。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涉及任何重大訴
訟或仲裁，而據董事所知，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亦無任何待決或面臨之重大訴訟或索
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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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機構資格

以下為本通函載列其意見之專業機構之資格：

名稱 資格

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執業會計師

新百利有限公司 可進行證券及期貨條例下第1類（證券交易）、
第4類（就證券提供意見）、第6類（就企業融資
提供意見）及第9類（資產管理）受規管活動的持
牌法團

同意書

本附錄「專業機構資格」一段所述之專業機構已就本通函之刊發發出同意書，同意以其所載列
之形式及內容收錄其函件（以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而言）及引述彼等名稱，
迄今並無撤回同意書。

重大合約

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於本通函日期前兩年內概無訂立重大或可能屬於重大之合約（一般經
常性業務過程中訂立者除外）。

一般資料

(a) 本公司之秘書為張潔文女士。彼持有香港中文大學工商管理學士學位，並擁有超過27
年公司秘書工作經驗。

(b) 本公司之股票過戶登記處為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
合和中心17樓。

備查文件

下列文件之副本由即日起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九日（包括該日）之一般辦公時間內，可於香港
干諾道中68號華懋廣場II期19樓A室張美霞律師行辦事處查閱：

(a) 本公司之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

(b) 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之年報；

(c) 本公司之申報會計師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就(i)本集團之未經審核備考
財務資料發出之函件，全文載列於附錄二；及(ii)載列於「董事會函件」內審閱有關出售
建議下銷售股份之收益表及估值所發出之報告；

(d) 本附錄「服務合約」一段所述之顧問服務協議；及

(e) 本附錄「同意書」一段所述之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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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80）

茲通告上述公司（「本公司」）謹定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七日（星期二）中午十二時正假座香
港九龍彌敦道118-130號 The Mira Hong Kong 十八樓宴會廳舉行股東週年大會，藉以處理下
列事項：

1. 省覽及通過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財務報表、董事會報告書及
獨立核數師報告書。

2. 宣佈派發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0.8港仙。

3. 選舉董事並授權董事會釐定董事酬金。

4. 聘請核數師並授權董事會釐定其酬金。

5. 作為特別事項，考慮及酌情通過下列決議案為普通決議案：

普通決議案

A. 「動議：

(a) 在本決議案第(c)段之規限下，一般性及無條件批准本公司董事會於有關期間
內行使本公司一切權力以配發、發行及處理本公司股本中額外股份，並作出
或授予可能須配發股份之售股建議、協議及購股權；

(b) 本決議案第(a)段之批准將授權本公司董事會可於有關期間內作出或授予可能
須於有關期間終結後配發股份之售股建議、協議及購股權；

(c) 本公司董事會根據本決議案第(a)段之批准予以配發或同意有條件或無條件予
以配發（不論是否根據購股權或其他方式而配發）之股本面值總額（惟根據供股
或以股代息計劃或類似安排或就行使本公司購股權計劃賦予之認購權而發行
之股份除外）不得超過本公司於本決議案通過當日已發行股本總面值之20%，
上述批准須受相應限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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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就本決議案而言：

「有關期間」指由通過本決議案當日至下列日期（以較早者為準）止之期間：

(i) 本公司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結束；

(ii) 本公司之公司組織章程細則或任何適用法例規定本公司必須舉行下屆股
東週年大會之指定期限屆滿；及

(iii) 本公司股東於股東大會上通過普通決議案撤銷或修訂本決議案；及

「供股」乃指本公司董事會於指定之期間內向於指定記錄日期名列於本公司股
東名冊之股份持有人根據其當時之持股量按比例提呈發售股份（惟本公司董事
會可就零碎權益或在顧及任何地區之法例或當地任何認可監管機構或任何證
券交易所之規定所構成之法律或實際問題而作出彼等認為必須或權宜之取消
或其他安排）。」

B. 「動議批准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景福證券有限公司於二零一一年十月三日起計一
年內，根據本公司董事不時釐定之條款及條件，透過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在
場內按當時市價（每股不可低於40港元）向買方（彼本身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均為獨
立人士，與本公司、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之任何董事、最高行政人員或主要
股東或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士概無關連）沽售其所持最多達1,314,000股每股面值1港
元之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股份，並授權本公司董事執行上述出售事宜。」

承董事會命
張潔文
公司秘書

香港，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六日

註冊辦事處：
香港
德輔道中30-32號
景福大廈
9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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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凡有權出席上述通告召開之股東週年大會（「大會」）並於會上投票之股東均有權委派不超過兩位代表代其
出席，並於表決時代其投票（結算所或其代理人之股東則可委派超過兩位代表）。受委代表毋須為本公司股
東。填妥之代表委任表格連同經簽署之授權書或其他授權文件（如有）或經公證人簽署證明之該等授權書或
其他授權文件之核證副本，最遲須於大會或其續會之指定舉行時間48小時前送達本公司之註冊辦事處，方
為有效。

2. 本公司將由二零一一年十月三日至二零一一年十月六日，首尾兩天包括在內，暫停辦理股票過戶登記手
續。股東如欲獲得派發建議之末期股息，最遲須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下午四時三十分以前，將有關股
票及過戶文件送達本公司之股票過戶登記處，香港皇后大道東一八三號合和中心十七樓香港中央證券登記
有限公司，辦理股票過戶登記手續。




